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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芒市大街全线实施禁停的通告

为进一步加强芒市大街全线道路交通秩序管理，有效打击交通违法乱象，净化道路交通环境，确保辖区道路交通安全、有序、畅通。芒市公安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《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对芒市大街全线（芒市大街与造纸厂环岛交叉口至芒市大街与团结大街交叉口）路段实施车辆禁停措施，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:
一、禁停路段和时间。
芒市大街全线（芒市大街与造纸厂环岛交叉口至芒市大街与团结大街交叉口）路段，全天禁停。
二、处罚及依据。
凡在明令禁止停放的路段停放车辆，市局交通管理大队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罚，请广大驾驶员朋友自觉遵守。在依法依规管理过程中，遇当事人拒绝、阻碍执行公务的，民警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
三、通告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，公示期结束后，市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按通告内容，通过非现场或者现场执法的方式，开展执法工作。
特此通告。



芒市公安局 
2025年4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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